
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材料产业园区绿电制氢建设项目

初步设计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FT141112202512230445）

招标项目所在地区：山西省 吕梁市 

一、招标条件

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材料产业园区绿电制氢建设项目，已由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行政审批局以 2412-141156-89-05-219231号批准建设。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

招标人为吕梁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设计进行国内公

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项目规模：本项目净用地面积约 43803.95㎡，约合 66亩，总建筑面积 8748㎡。建设

一座生产厂房 3072㎡，配套建设危废暂存间、备品备件库、储能区、变配电所、中心控制

室、化验楼、空压制氮站及制冷站，购置 1000Nm³ALK电解槽 5套，400Nm³AEM电解槽 5套。

全部建成后本项目可实现年产氢气 3400吨。

招标内容与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第 1标段，标段（包）内容：本项目的初步设计及与本工程相关概算服务。

投    资：40000.00万元。

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建设地址：山西省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型材料产业园区。 

服务期限：60天（日历天）。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投标人须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化工专业甲级设计资质，有效的

营业执照，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且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化工专业

高级及以上职称；

3.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对本项目提

出投标申请，否则投标无效；

3.3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和项目负责人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

3.4 投标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5 投标人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3.6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获取时间：2025年 12月 30日 17时 00分至 2026年 1月 20日 10时 00分；

4.2获取方法：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免费下载招标文件（投标

人需办理数字证书后方可下载）。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 1月 20日 10时 00分；

5.2 递交方法：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登录“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

吕梁市）”在线提交加密后的电子投标文件。逾期提交或者未提交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

予受理。

5.3 递交地址：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6.1开标时间：2026年 1月 20日 10时 00分。

6.2开标方式：通过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网上开标；

七、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形式 

本项目可以采用现金保证金或银行保函、保证保险、担保机构保函、电子保函等非现

金交易担保方式提交投标保证金。

八、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 

本项目异议接收单位：吕梁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吕梁市经济开发区离石区田家会街道前马家村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联 系 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18603580108

九、其他公告内容

9.1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山西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山西省吕梁市）》上发布。

9.2 本项目全面实行远程线上开标，项目发起解密 30 分钟内投标人登录全国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山西省吕梁市）→远程开标大厅，进行解密、确认报价。若在规定时间内投

标文件无法解密或解密失败，视为主动放弃本次投标。

9.3 为落实‘吕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对全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投

标活动实行“承诺制+评定分离”的通知’，参加项目的各投标人需按投标文件格式要求填

写《山西省住建领域工程建设项目投标人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9.4 本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按得分从高到低的排序向招标人推荐中标候

选人，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从推荐的中标候选人中确定中标人。

十、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监督部门为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建设管理局。

监督电话：0358-8223231 

十一、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吕梁园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吕梁市经济开发区离石区田家会街道前马家村智慧城市运营中心

联 系 人：于女士

联系电话：18603580108

招标代理机构：山西辉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凤山街道西崖底村金辉商座 4层

联 系 人：郝女士

联系电话：18735894777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